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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公司”）接到通知，

公司已签订以下 6项担保合同：

1、公司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光电”）向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2,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期限 1年 6个月。

2、公司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上海信达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信达诺”）向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

年。

3、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

国贸汽车”）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安洋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洋伟业”)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 3,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期限 1年。

4、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安洋伟业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申请 3,5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1 个月。

5、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通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信达通商”)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2,000 万元的融资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2年。

6、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汽车”）已与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

车（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重庆”）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申请 8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召开的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

关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新增担保情况如下：

2025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类别

年度审议通

过的总担保

额度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

的担保额度

尚在担保期限内

的担保余额

剩余 2025 年度内

可用担保额度

信达通商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的全资

子公司

人民币

300,000 万元
人民币 2,000 万元

人民币 69,450 万

元

人民币 230,550

万元

厦门信达光电

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的全资

子公司

人民币

860,000 万元

人民币 2,000 万元

人民币

145,640.54 万元

人民币

714,359.46 万元

上海信达诺 人民币 10,000 万元

安洋伟业

人民币 3,000 万元

人民币 3,500 万元

保利重庆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的控股

子公司

人民币

240,000 万元
人民币 800 万元

人民币 43,795 万

元

人民币 196,205

万元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11 月 5 日

注册地：厦门市思明区岭兜西路 610 号信达光电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徐守辉

注册资本：81,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光电子产品制造；其他未列明电力

电子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其他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光源

制造；照明灯具制造；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

集成电路制造等。

股权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148,648.74 万元，负债

总额 68,762.28 万元，净资产 79,886.46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22,997.24

万元，利润总额-5,436.34 万元，净利润-5,441.24 万元。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48,414.33 万元，负债总额 71,383.61 万元，净资

产77,030.72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6,874.24万元，利润总额-2,856.01

万元，净利润-2,855.74 万元。厦门信达光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上海信达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3 年 7 月 28 日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 号 450 室

法定代表人：王朝杰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47,260.71 万元，负债

总额 3,710.70 万元，净资产 43,550.01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386,612.26

万元，利润总额-907.69 万元，净利润-665.58 万元。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 132,204.23 万元，负债总额 87,078.78 万元，净资产

45,125.46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92,652.32 万元，利润总额 1,557.93

万元，净利润 1,560.31 万元。上海信达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北京安洋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 年 08 月 30 日

注册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芦花路临 52 号

法定代表人：陈璐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二手车经纪；机动车鉴定评估；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润滑油销售；轮胎

销售；充电桩销售；洗车服务等。

股权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15,493.04 万元，负债

总额 8,015.21 万元，净资产 7,477.83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35,528.30

万元，利润总额-549.68 万元，净利润-417.59 万元。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 15,343.84 万元，负债总额 8,265.46 万元，净资产 7,078.38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5,815.74 万元，利润总额-532.59 万元，净利

润-399.44 万元。安洋伟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厦门信达通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11 月 3 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区）象屿路 88 号保



税市场大厦第一层 129-1 单元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货物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电车销售；销售代理；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

子元器件批发；机械设备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

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9,991.10 万元，负债总

额 7,943.37 万元，净资产 2,047.72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58,942.18 万

元，利润总额 796.92 万元，净利润 598.05 万元。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

审计），资产总额 21,210.19 万元，负债总额 18,816.60 万元，净资产 2,393.59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53,607.64 万元，利润总额 502.54 万元，净利

润 375.87 万元。信达通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保利汽车（重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4 月 19 日

注册地：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 15 号附 5号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润滑油、润滑脂、日用百货、服装；

货物进出口业务；汽车租赁；汽车维修；汽车清洗服务；检验检测服务；汽车信

息咨询；二手车经纪。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6,567.39 万元，负债总

额 10,363.11 万元，净资产-3,795.72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10,315.79



万元，利润总额-457.00 万元，净利润 67.43 万元。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 5,577.85 万元，负债总额 9,642.94 万元，净资产-4,065.09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5,691.05 万元，利润总额-271.31 万元，净利

润-269.37 万元。保利重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期限

厦门信达

厦门信达光电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2,000 万元

2,000万元融

资额度

1年6个

月

上海信达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10,000 万元

10,000 万元

融资额度
1年

信达国贸

汽车

安洋伟业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3,000 万元
3,000万元融

资额度
1年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3,500 万元
3,500万元融

资额度
11 个月

信达通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000 万元
2,000万元融

资额度
2年

保利汽车 保利重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
800 万元

8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注：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厦门信达光电、上海信达诺、安洋伟业、信达通商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未提

供反担保。保利重庆系保利汽车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议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

2,020,000 万元。其中，2025 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为折

合人民币 443,885.54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24.98%，剩

余可用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 1,576,114.46 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折合人民币 586,185.54 万元，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97.11%。

上述担保为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对合并

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



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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